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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依据《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要求，经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审核论证，以（2025）第6号公告正式批准立项。标准由浙江商达公用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起草，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大学、中海（广州）工程勘探设计有限公司、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控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涵盖科研院校、工程设计、设备制造、行业应用的单位共同参与编制。立项旨在填补我国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系统专项设计标准的空白，针对工厂化养殖尾水高浓度、集中排放、水质波动大的特性，提供统一、科学、可操作的技术依据，推动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1.2 制定背景
1.2.1 行业发展现状与污染特征
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养殖产量已连续30余年稳居世界首位，据农业农村部2024年渔业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淡水养殖产量达3088万吨，占水产品总产量的61.2%。工厂化淡水养殖作为集约化、高效化的核心养殖模式，近年来呈现快速扩张态势，据不完全统计数据：全国现有规模化工厂化淡水养殖基地超2.3万个，养殖水体超5000万m3，主要分布于山东、浙江、江苏、辽宁等核心产区，涵盖加州鲈、墨瑞鳕、南美白对虾等主流品种，单产可达传统池塘养殖的30~50倍。
该模式的高密度养殖特性，导致尾水污染物浓度显著高于传统养殖。工作组查阅多个养殖项目尾水监测资料整理分析：工厂化养殖尾水主要污染物为悬浮物（SS）、化学需氧量（CODmn、总氮（TN）、总磷（TP）及氨氮（NH₃-N），其中加州鲈鱼养殖尾水TN浓度可达15 mg/L~28 mg/L，南美白对虾养殖尾水TP浓度普遍在1.2 mg/L~2.5 mg/L，SS浓度最高可达200 mg/L以上。这些尾水若直接排放，会加剧受纳水体富营养化，引发蓝藻爆发等生态问题，同时残饵与粪便分解产生的硫化氢等有害物质，会通过食物链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结合行业主流养殖模式的平均换水率10%计算，全国工厂化淡水养殖日均排放尾水500万m3，年排放总量达18.25亿m3，当前，养殖尾水污染治理压力突出。
1.2.1 政策管控日趋严格
[bookmark: OLE_LINK1]国家层面已构建“顶层政策引导+地方标准落地”的管控体系：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强化水产养殖尾水处理与循环利用”，将其纳入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重点任务；《“十四五”全国渔业发展规划》要求到2025年养殖尾水达标排放率提升至75%以上；《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尾水处理设施建设为工厂化养殖项目审批前置条件。
地方层面已形成以地方标准为主导的排放管控格局，各地生态环境厅、农业农村厅发布的地方标准文本及实施公告显示：湖北省2025年起实施省级强制性《水产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专门覆盖工厂化封闭式养殖，按受纳水域功能分级设定限值，悬浮物一级限值45 mg/L、二级限值90 mg/L，较行业标准更严格；江苏省2021年发布的《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已扩展至工厂化养殖领域，明确CODmn、总氮、总磷等核心指标限值；浙江、山东、广东等主产区也相继出台地方规范，均优先执行地方排放标准，仅在无地方标准的区域参考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环保合规已成为工厂化淡水养殖项目生存发展的核心前提。
1.2.3 行业技术瓶颈与现实需求
当前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领域存在四大突出问题，且均与设计环节直接相关：
（1）缺乏专项设计标准：现有标准多聚焦排放限值，未针对工厂化养殖尾水高浓度、高流量、波动大的特性制定设计规范，且未充分衔接地方排放标准的差异化要求，导致工程设计无据可依，出现“过度设计”或“处理不足”等乱象。
（2）技术适配性不足：主流物理过滤、生物处理技术多照搬工业污水处理模式，未充分考虑工厂化养殖尾水污染物易生化、无毒的特点，存在能耗高，部分装备运行能耗可达8 kw.h/吨~12 kw.h/吨，同时还存在维护成本高、处理效率不稳定等问题，难以适配工厂化养殖的连续运行需求。
（3）区域差异化设计缺失：北方冬季低温环境对处理效率影响显著，山东工厂化养殖基地冬季专项试验通过对比10℃以下与25℃左右微生物降解效率差异，发现低温会导致微生物活性下降30%~50%，处理效率大幅降低；南方高温高湿环境易引发藻类滋生、设备腐蚀，现有技术方案未形成针对性解决方案，且未结合地方排放标准的限值差异调整设计参数。
（4）中小企业技术可及性低：据行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工厂化养殖主体中，中小规模企业占比超70%，资金实力薄弱，缺乏专业设计能力，亟需通过标准化设计降低建设与运行成本，提升技术可及性。
综上，制定本标准既是落实国家环保政策、衔接地方排放标准、保护水生态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设计乱象、规范行业秩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与应用价值。
1.3 现有工作基础
主编单位实力：标准主编单位浙江商达公用集团有限公司是山东公用控股在乡村振兴领域集投、技、建、运、产、销于一体化的全产业链投资发展平台。公司建立了完善的自主创新体系，拥有浙江省企业技术中心、浙江省重点院士工作站、浙江省博士后工作站等多个技术创新平台。公司是以RAS智慧渔业为核心的乡村环境产业综合服务商，业务涵盖RAS设施渔业、生态价值产品开发、乡村环境治理等乡村振兴环境产业板块。公司先后牵头或参与编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20余项，已累计主持10余项省部级重点研发项目，取得知识产权100余项，获得浙江省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技术研发实力雄厚。
在实践应用方面，公司秉承乡村环境产业价值化理念和EOD模式，已在建设运营济宁微山湖超级渔仓项目、江苏宜兴评价基地、浙江嘉善西塘共富渔仓、浙江长兴智慧渔谷、浙江千岛湖智慧渔谷等设施渔业标杆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项目实践经验，形成了从技术研发、设备制造、项目建设到运营管理的全链条服务能力，为标准编制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参编单位支撑：参编单位涵盖国内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专业工程设计公司与行业龙头企业，包括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大学、中海（广州）工程勘探设计有限公司、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控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这些单位在智慧渔业工程、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水产智能装备、养殖生态环境调控等领域技术攻关引领行业，拥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与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为标准的编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数据基础与实操保障。
1.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1.4.1 起草单位
主编单位：浙江商达公用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大学、中海（广州）工程勘探设计有限公司、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控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1.4.2 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主要起草人由各单位推荐的技术骨干组成，涵盖科研、设计、生产、运维等多个领域，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具体任务分工如下：
	序号
	姓名
	单位
	任务分工

	1
	郑展望
	浙江农林大学
浙江商达公用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整体框架设计、编制原则确定、核心技术内容审核与统筹协调

	2
	刘鹰
	浙江大学
	标准整体框架设计、编制原则确定、核心技术内容审核与统筹协调

	3
	刘锐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标准整体框架设计、编制原则确定、核心技术内容审核与统筹协调

	4
	王远宏
	中海（广州）工程勘探设计有限公司
	工艺设计章节编写、工艺路线优化与参数验证

	5
	曹贝贝
	浙江中财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选型与材料要求章节编写、设备技术参数调研确认

	6
	杨斌
	北京金控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选型与材料要求章节编写、设备技术参数调研确认

	7
	彭义文
	浙江商达公用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文本起草、规范性引用文件梳理、术语定义界定

	8
	陈宝
	浙江商达公用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文本起草、规范性引用文件梳理、术语定义界定

	9
	徐涛
	浙江商达公用集团有限公司
	工艺方案设计章节编写、参数验证

	10
	孙侦龙
	浙江商达公用集团有限公司
	工艺方案设计章节编写、参数验证

	11
	徐辉
	浙江商达公用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文件与归档要求章节编写、标准格式规范

	12
	徐伟平
	浙江商达公用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文件与归档要求章节编写、标准格式规范

	13
	张文欣
	浙江商达公用集团有限公司
	水质水量核算、污染物负荷计算等内容编写与数据验证

	14
	庞洪帅
	浙江大学
	水质水量核算、污染物负荷计算等内容编写与数据验证

	15
	张凯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
	工艺方案设计章节编写、参数验证

	16
	徐世宏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水质水量核算、污染物负荷计算等内容编写与数据验证

	17
	李贤
	中国海洋大学
	水质水量核算、污染物负荷计算等内容编写与数据验证

	18
	张海琪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固废处理、恶臭与噪声控制章节编写

	19
	张志强
	浙江大学
	工艺方案设计章节编写、参数验证

	20
	李军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水质水量核算、污染物负荷计算等内容编写与数据验证

	21
	郭建林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固废处理、恶臭与噪声控制章节编写

	22
	姜建湖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固废处理、恶臭与噪声控制章节编写

	23
	李倩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固废处理、恶臭与噪声控制章节编写

	24
	刘文斌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工艺方案设计章节编写、参数验证



1.5 主要工作过程
1.5.1 组建起草工作组
2025年10月，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秘书处组织协会标委会对标准立项申请开展了立项审查，并于10月23日，正式发布标准立项公告。
2025年11月，完成起草工作组组建，成员涵盖科研院校、工程设计单位、设备制造商、规模化工厂化养殖企业等，形成“科研-设计-生产-应用”全链条技术团队。明确分工：主编单位负责整体框架设计、统筹协调与标准文本统稿，重点聚焦工厂化养殖特性与地方标准衔接；科研院校承担技术参数验证与理论支撑；工程设计单位提供工厂化项目实践案例与设计经验；设备制造商与养殖企业负责技术可行性验证与应用反馈。
1.5.2 资料收集与现状调研
工作组重点围绕工厂化淡水养殖场景，开展全方位调研：
文献调研：系统梳理国内外22项相关标准、30篇核心科研论文、20个工厂化养殖尾水处理典型工程案例，重点分析各地地方排放标准（如湖北、江苏、浙江）的限值差异，以及HJ 1217《地方水产养殖业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制订技术导则》、GB 50014《室外排水设计标准》在工厂化场景的适用性。
实地调研：组建专项调研小组，分赴5个核心产区，实地走访代表性养殖企业，涵盖不同规模、不同养殖模式等10余个主流养殖品种，调研关键指标数据、技术参数等。
专家咨询：通过电话/线上向行业内专家进行咨询，就标准框架、技术路线、关键参数等核心内容进行咨询，收集各方意见建议。
1.5.3 标准研讨与座谈交流
为确保标准的科学性、适用性和行业共识，标准编制组在起草过程中组织了多次专题研讨与座谈交流：
2025年11月14日，在山东威海组织召开了标准编制专题研讨会，邀请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等科研院校专家，以及山东、浙江、广东等地骨干养殖企业代表共30余人参会。会议围绕标准中工艺路线选择、设计参数确定、区域适配要求等关键技术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形成初步共识，为标准的后续完善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6年1月下旬，编制组在杭州组织召开了小型座谈会，重点就标准中“一级排放”、“二级排放”、“尾水回用”三类处理目标的指标设定、南北方冬季运行保障措施等问题进行专题讨论，听取了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大学及相关企业技术人员的意见建议。
2026年3月初，在标准文本送审前，编制组在线上组织召开最后一次专家咨询会，就标准文本的整体结构、技术参数协调性、与相关标准的衔接等问题进行最终研讨，并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进行了全面修改完善。
上述研讨和座谈共收集整理各类意见建议40余条，编制组对意见建议逐条分析论证，采纳合理建议35条，并对标准文本进行了相应修改，确保了标准的技术先进性和行业适用性。
1.5.4 参数验证与标准完善
为确保标准参数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开展多维度试验验证，全程聚焦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特性与地方标准衔接。具体验证内容详见本编制说明“三、（一）试验验证分析”。
1.5.5 标准起草与修改
基于调研与验证数据形成标准初稿，经3轮内部研讨修改后，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征求行业专家及相关单位意见2轮次，收集修改建议47条，重点完善地方标准衔接条款与工厂化场景适配性内容，对合理建议全部采纳，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情况：……
专家论证与完善：……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论据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在编制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2.1.1 规范性原则
遵循国家和农业农村部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以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前提，格式上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的技术要求进行编制起草。编制说明按国家技术监督局“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和《农业部国家（行业）标准的计划编制、制定和审查管理办法》的要求编写。标准的文字表达准确、简明、易懂，结构合理、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具有可操作性，便于贯彻实施。标准中的术语、符号统一，与相关标准相协调。
2.1.2 科学性原则
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和资料收集，充分掌握目前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现状及技术发展情况。标准中核心技术参数的设定依据来源于行业调研数据与专项试验验证，确保标准内容符合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的技术规律，使技术要求科学、准确。
2.1.3 协调统一原则
本标准中术语、技术要求应与已发布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保持统一，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相协调，与相应国际标准的概念体系尽可能一致，为标准的实施与应用提供良好基础。
2.1.4 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原则
文件中所规定的各项规范是在综合考虑了不同区域、不同养殖品种、不同规模养殖企业的实际情况所确定的，适合于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系统的设计实际，可以被设计单位和一线技术人员接受。标准内容操作简单、易懂，可重复性高，确保标准的广泛适用性和可实施性。
2.1.5 因地制宜与可持续发展原则
贯彻国家关于绿色发展的政策导向，针对南北方气候差异、不同地方排放标准限值差异，提出差异化设计要求。鼓励采用水资源循环利用与固废资源化利用技术，减少养殖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符合国家渔业绿色低碳发展要求。
2.2 标准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本标准共设11章及1个资料性附录，针对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系统的设计特点，规定了设计原则、设计流程、设计准备与依据确定、水质水量核算、工艺方案设计、设备与材料选型、施工图设计、设计文件与归档要求等核心内容，附录为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水质参考值。以下对各章节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进行说明。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系统设计的原则、流程、水质水量核算、工艺方案设计、设备与材料选型、施工图设计及设计文件与归档的要求。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工厂化淡水养殖项目的尾水处理系统设计。该范围的确定主要基于当前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的实际设计需求，重点覆盖主流工厂化养殖模式，同时兼顾标准的通用性与针对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共引用21项核心标准，涵盖水质标准、设计规范、设备要求等类别，主要包括：
GB 4284 农用污泥污染物控制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001 房屋建筑制图统一标准
GB/T 10002.1 给水用硬聚氯乙烯（PVC-U）管材
GB/T 12459 钢制对焊管件 类型与参数
GB/T 13663 给水用聚乙烯（PE）管道系统
GB/T 17643 土工合成材料 聚乙烯土工膜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22213 水产养殖术语
GB/T 50328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 1217 地方水产养殖业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HJ 2005 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
CJ/T 461 水处理用高密度聚乙烯悬浮载体填料
JB/T 9046 格栅除污机
SC/T 6040 水产品工厂化养殖装备安全卫生要求
SC/T 9101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SL/T 235 土工合成材料测试规程
引用文件均为现行有效版本，确保标准内容的合规性与协调性，其选取依据调研中各地监管要求与企业实际执行情况确定。
3 术语和定义
界定了工厂化淡水养殖、养殖尾水、尾水处理系统、水力停留时间、生态塘、人工湿地等6项关键术语，参考了GB/T 22213《水产养殖术语》、HJ 1217《地方水产养殖业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制订技术导则》等标准中的相关定义，并结合本标准的适用场景进行了补充与完善，统一行业认知，避免歧义。例如，“工厂化淡水养殖”在GB/T 22213基础上突出“淡水水生动物养殖”的生产特征，“养殖尾水”直接引用HJ 1217定义确保一致性，“尾水处理系统”明确了单元构成，为后续设计内容奠定概念基础。
4 设计原则
提出合规性、高效性、适配性、因地制宜、经济性、安全性、可持续七大核心设计原则。这些原则依据国家环保政策、渔业发展要求、工厂化养殖尾水处理的技术特点及行业实际需求确定，是尾水处理系统设计的总纲，贯穿设计全流程。
5 设计流程
明确设计准备与依据确定、水质水量核算、工艺方案设计、设备与材料选型、施工图设计、设计文件归档的全流程闭环管理要求，依据工程设计的通用规范及工厂化尾水处理设计的专项需求制定，确保设计工作有序开展。
6 设计准备与依据确定：
规定设计前需收集项目备案文件、养殖规划、场地勘察报告等基础资料；新建项目采用“类比参考+预留冗余”方式确定进水水质（预留10%～30%处理冗余），改建/扩建项目按HJ 91.1要求现场采样检测确定；尾水排放优先执行地方标准，无地方标准时可参考SC/T 9101中关于SS、CODmn、TN、TP、pH的五项要求；SC/T 9101规定了10项水质指标要求，有些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状况，故提出常规五项指标的要求，尾水回用水质需符合GB 11607要求。依据工厂化养殖项目的建设特点及各地环保管控要求确定。
7 水质水量核算
针对工厂化养殖密度高、水量稳定的特点，制定日尾水排放量、设计处理水量、颗粒物产生量、氨氮产生量的计算公式与参数取值范围。换水率参考范围5%～20%/d、余量系数取0.1～0.2、颗粒物转化系数取0.15～0.30等参数，均基于行业调研数据及典型项目运行经验确定，适配工厂化淡水养殖高密度、高污染负荷的特点。
8 工艺方案设计
为本标准核心章节，明确工艺设计基础要求，按一级排放、二级排放、尾水回用三类处理目标制定核心控制指标，推荐差异化工艺路线；细化预处理、深度处理、回用/排放单元的设计要求，同时制定南北方冬季运行保障设计方案，所有设计参数（如机械格栅间隙1 mm～5 mm、微滤机滤网精 50 μm～150 μm、生物接触氧化池水力停留时间4 h～6 h等）均经专项试验验证及典型项目实测确认；针对北方冬季增设保温措施、延长水力停留时间，南方高温季节提高曝气强度，依据南北方气候差异对尾水处理效率的影响试验确定。根据地方排放标准限值、处理目标（排放/回用）、工厂化尾水特性、区域条件选择适宜工艺路线；
i. 处理目标与指标要求
查阅各地地方排放标准，明确三类处理目标的核心控制指标，预留地方标准适配弹性，一级排放中悬浮物、总磷指标参考安徽省《水产养殖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4/ 4722-2024）和江苏省《池塘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32/ 4043-2021）一级限值，总氮指标参考《湖南省水产养殖尾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 1752-2020）一级限值，高锰酸钾指数参考福建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35/ 2160-2023）和海南省《水产养殖尾水排放标准》（DB46/ 475-2023）一级限值；二级排放指标参考中悬浮物、总磷指标参考安徽省和江苏省等地地方标准二级限值，总氮指标参考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地方标准二级限值，高锰酸钾指数参考福建省和海南省等地地方标准二级限值；回用水质指标严格遵循GB 11607《渔业水质标准》，补充总大肠菌群、亚硝酸盐等养殖关键控制指标，水产养殖水质安全研究资料及养殖实践验证表明，该指标范围可该指标范围可满足养殖生物生存与生长的水质需求。具体见表2.1：
表2.1  分级核心指标控制要求
	处理目标
	核心控制指标要求

	一级排放
	SS≤40 mg/L、CODmn≤10 mg/L、TN≤2.5 mg/L、TP≤0.4 mg/L、pH 6~9

	二级排放
	SS≤85 mg/L、CODmn≤20 mg/L、TN≤5.0 mg/L、TP≤0.8 mg/L、pH 6~9

	尾水回用
	SS≤10 mg/L、BOD5≤3 mg/L、NH3-N≤0.5 mg/L、pH 6.5~8.5，总大肠菌群≤5000 个/L（贝类≤ 500 个/L）、亚硝酸盐（NO2--N）≤0.1 mg/L、硝酸盐（NO3--N）≤20 mg/L



ii. 推荐工艺路线
基于不同地方标准限值与实测验证结果，推荐差异化工艺组合，所有路线均经过工厂化项目实践检验：
一级排放（适配严格地方标准）：养殖尾水→机械格栅→微滤机→混凝沉淀→生物接触氧化池→生态塘/人工湿地→排放
二级排放（适配常规地方标准）：养殖尾水→机械格栅→沉淀池→生物接触氧化池→生态塘/人工湿地→排放
尾水回用（适配工厂化循环需求）：养殖尾水→机械格栅→微滤机→沉淀池→生物接触氧化池→生态塘/人工湿地→消毒→回用
iii. 关键单元设计参数
各处理单元参数基于多个工厂化典型项目实测数据确定，确保科学性与适用性：
预处理单元：结合不同养殖品种尾水中悬浮物粒径分析，小鱼种尾水悬浮物粒径较小，需1 mm~2 mm间隙，成鱼尾水可放宽至3 mm~5 mm，避免格栅堵塞，因此确定机械格栅间隙1 mm~5 mm，适配工厂化尾水悬浮物浓度高的特点；相关论文研究数据表明，选用50 μm~150 μm 精度的微滤机滤网，不仅能去除80%以上的细小悬浮物，还能有效降低滤网堵塞风险；结合设备制造商技术参数与项目运行实测，确定运行压力0.03 MPa~0.08 MPa；参考GB 50014《室外排水设计标准》并结合养殖尾水特性调整，沉淀池水力停留时间1.5 h~3 h（停留时间1.5 h以上可去除60%以上SS，3 h后去除率提升不明显，平衡效率与池体体积），表面负荷0.8 m³/(m².h)~1.2 m³/(m².h)，可去除60%以上的总悬浮物。
深度处理单元：填料性能试验表明，比表面积低于300 m²/m³时，微生物附着量不足，处理效率下降，因此生物接触氧化池填料比表面积 ≥300 m2/m3；据南方高温环境试验数据显示，曝气强度4 m³/(m³.h)~6 m³/(m³.h)时池内DO维持在2 mg/L~4 mg/L，微生物活性最优，结合不同停留时间试验（4 h以上NH3-N去除率可达70%，6 h后去除率趋于稳定），确定水力停留时间4 h~6 h，适配工厂化尾水氨氮浓度高的特点；生态塘净化试验表明，水深1.0~1.5 m时，水生植物与微生物协同作用最强，水深过浅易受温度影响，过深光照不足，且7 d以上TN去除率可达60%，因此有效水深设定为1.0 m~1.5 m，水力停留时间7 d~10 d；参考HJ 2005《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并结合养殖尾水氮磷浓度调整，人工湿地水力停留时间4 d~7 d，填料厚度0.8 m~1.2 m（该厚度可保障污染物充分截留与降解），不同填料对比试验显示复合填料去除率较单一填料提升20%~30%，因此推荐采用火山岩、石英砂等复合填料。
区域与地方标准适配参数：山东冬季试验表明，温度低于10℃时，延长停留时间可弥补微生物活性下降导致的处理效率损失，因此北方冬季生物接触氧化池水力停留时间延长20%~30%，生态塘增设保温覆盖层；浙江高温试验显示，高温时水体溶氧量下降，提高曝气强度可维持DO浓度，因此南方高温季节曝气强度提高10%~15%；针对地方标准限值差异，可调整水力停留时间与药剂投加量，确保达标。
9 设备与材料选型
i. 核心设备选型标准
明确过滤、曝气、输送等关键设备的技术要求，适配工厂化连续运行、高负荷的需求：
机械格栅：室外潮湿环境对设备防护有明确要求，IP 54可防止粉尘与溅水侵入，因此确定防护等级 ≥IP 54；耐腐蚀试验表明304不锈钢在养殖尾水环境中使用寿命≥5 年，选用其作为栅条材质；项目运行实测显示1 h~2 h清污可避免栅渣堆积堵塞，因此设定自动清污周期1 h~2 h，适配工厂化连续产污特点；
微滤机：耐腐性试验表明316不锈钢适用于盐度较高的尾水，高强度尼龙成本较低，适配不同场景，因此滤网材质宜选用316不锈钢或高强度尼龙；设备技术手册与实测数据显示，0.1 MPa~0.15 MPa的反冲洗压力可有效清洗滤网且不损伤滤网，因此采用反冲洗方式，设定该压力范围，保障连续运行；
曝气器：曝气效率试验表明氧利用率 ≥20%可满足生物处理需氧量，且能耗合理，参考CJ/T 255《水处理用曝气器》标准，确定氧利用率 ≥20%，服务面积0.3 m²/个～0.5 m²/个；结合设备厂家质保承诺与项目运行验证，使用寿命设定 ≥3年，满足工厂化高曝气需求；
鼓风机：系统阻力计算显示该风压可保障曝气器正常工作，确定风压0.05 Mpa~0.1 Mpa；依据工程设计惯例，预留1.2倍储备系数应对负荷波动，因此风量储备系数 ≥1.2；参考GB 12348噪声限值要求，避免影响周边环境，设定噪声 ≤85 dB (A)；
水泵：考虑养殖尾水的腐蚀性，过流部件采用304/316不锈钢或工程塑料，，防止部件腐蚀；额定扬程满足最不利工况要求，效率 ≥75%（国家二级能效标准），适配工厂化稳定供水需求。
ii. 材料要求
针对工厂化养殖尾水特性与连续运行需求，明确材料耐腐蚀性、强度等要求：
池体：依据GB 50069《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C30可满足池体结构强度要求，P 6可防止尾水渗漏，因此钢筋混凝土强度等级 ≥C30，抗渗等级 ≥P 6，外露表面做防腐处理，适配长期浸泡环境；
管道：系统工作压力计算后预留安全余量，确定公称压力 ≥1.0 MPa；耐腐蚀与经济性对比显示，PE管与PVC-U管成本较低，304不锈钢管耐腐性更强，因此材质宜选用304不锈钢、PE或PVC-U，要求接口密封性能良好，保障连续运行无泄漏；
填料：生物接触氧化池填料选用高强度、高比表面积的组合填料，填料性能试验与项目运行验证表明其使用寿命 ≥5年；人工湿地填料选用粒径2 mm~16 mm的石英砂、火山岩等，填料重金属含量符合GB 4284 要求，不应含对养殖生物有害的物质。
10 施工图设计
要求施工图以工艺方案设计成果为基础，包含总平面布置图、工艺流程图等全套图纸，明确设计图审与变更管理要求，依据工程施工设计的通用规范及工厂化尾水处理项目的施工需求制定。
11 设计文件归档
明确设计文件的归档范围、格式与保存期限，适配工厂化项目的运维管理需求：
归档范围：包括基础依据文件（项目备案文件、地方排放标准文本、水质监测报告等）、设计计算文件（水质水量核算书、工艺参数计算书等）、技术方案文件（工艺流程图、平面布置图、设备清单等）、施工图设计文件等；
格式要求：纸质文件装订成册，标注清晰；电子文件采用通用格式，建立分级文件夹分类存储；
保存期限：依据工程档案管理相关规定，为确保项目全生命周期可追溯，归档文件保存期限应符合GB/T 50328的规定，应做好防潮、防损、防泄密管理。12 附录A（资料性附录）
给出淡水养殖尾水处理水质参考值，涵盖SS、COD、BOD5、NH₃-N、TN、TP六项指标，依据全国多个典型工厂化淡水养殖项目的尾水监测数据统计确定，为新建项目进水水质预设和改/扩建项目提供参考。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3.1 试验验证分析
为标准编制过程中，为确保标准设定的各项技术参数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编制组依托浙江商达公用集团有限公司在山东、浙江等地的工厂化淡水养殖标杆项目，针对标准文本中的核心技术指标开展了系统性的专项试验验证。试验覆盖了加州鲈、墨瑞鳕、南美白对虾等主流养殖品种，同时兼顾南北方气候差异。具体验证情况如下：
	验证指标
	验证方法
	验证结果
	验证结论

	区域气候适配（北方冬季）
	在山东某工厂化养殖基地开展冬季低温试验，设置保温组（增设保温措施、延长HRT）与对照组，监测水温、微生物活性及处理效率，连续监测60天。
	水温低于10℃时，对照组微生物活性下降40%～50%，处理效率降低35%；保温组通过延长HRT 20%～30%、增设保温覆盖，处理效率仅下降10%～15%，出水水质稳定达标。
	北方冬季需采取保温措施并延长水力停留时间20%～30%，可有效弥补低温对处理效率的影响。

	区域气候适配（南方高温）
	在浙江某工厂化养殖基地开展高温试验，设置不同曝气强度组（3 m³/(m³·h)、4 m³/(m³·h)、5 m³/(m³·h)、6 m³/(m³·h)、7 m³/(m³·h)），监测池内DO、微生物活性及处理效率。
	曝气强度4 m³/(m³·h)～6 m³/(m³·h)时，池内DO维持在2 mg/L～4 mg/L，微生物活性最优，CODₘₙ去除率达85%以上，氨氮去除率达90%以上；曝气强度低于4 m³/(m³·h)时DO不足，高于6 m³/(m³·h)时能耗增加明显但去除率提升有限。
	南方高温季节曝气强度宜控制在4 m³/(m³·h)～6 m³/(m³·h)，可保障处理效率与能耗平衡。

	工艺路线对比
	对比三组工艺组合：A组“过滤+混凝沉淀+生物接触氧化+生态塘”、B组“过滤+沉淀池+人工湿地”、C组“过滤+生物接触氧化+消毒”，分别监测出水水质达标情况。
	A组出水满足一级排放标准（SS≤40 mg/L、CODₘₙ≤10 mg/L、TN≤2.5 mg/L）；B组出水满足二级排放标准（SS≤85 mg/L、CODₘₙ≤20 mg/L）；C组出水满足回用标准（SS≤10 mg/L、NH₃-N≤0.5 mg/L）。
	不同工艺组合的污染物去除率均能满足对应处理目标要求，标准推荐的工艺路线科学合理。

	预处理单元参数（格栅间隙）
	在多个养殖项目监测不同养殖品种尾水悬浮物粒径分布，设置不同格栅间隙（1 mm、2 mm、3 mm、4 mm、5 mm）对比堵塞情况及去除效率。
	小鱼种（体长<10 cm）尾水悬浮物粒径较小，1 mm～2 mm间隙可有效拦截且不易堵塞；成鱼（体长≥10 cm）尾水可采用3 mm～5 mm间隙，去除效率相当且堵塞风险更低。
	格栅间隙按养殖品种区分设置，可有效避免堵塞且去除效率最优。

	预处理单元参数（微滤机滤网精度）
	设置不同滤网精度（30 μm、50 μm、80 μm、100 μm、150 μm、200 μm），对比SS去除率及滤网堵塞频率。
	滤网精度50 μm～150 μm时，SS去除率达80%以上，滤网堵塞频率适中；精度低于50 μm时堵塞频率显著增加；精度高于150 μm时去除率降至60%以下。
	微滤机滤网精度宜选用50 μm～150 μm，可保障去除效率与运行稳定性。

	深度处理单元参数（生物接触氧化池）
	设置不同水力停留时间（2 h、3 h、4 h、5 h、6 h、8 h）、不同填料比表面积（200 m²/m³、250 m²/m³、300 m²/m³、350 m²/m³），对比氨氮去除率。
	HRT 4 h以上时氨氮去除率可达70%以上，HRT 6 h后去除率趋于稳定；填料比表面积≥300 m²/m³时，微生物附着量充足，氨氮去除率显著提升。
	生物接触氧化池HRT宜为4 h～6 h，填料比表面积≥300 m²/m³。

	深度处理单元参数（生态塘）
	设置不同有效水深（0.5 m、1.0 m、1.2 m、1.5 m、2.0 m）、不同HRT（3 d、5 d、7 d、10 d、12 d），对比TN去除率及水生植物生长情况。
	有效水深1.0 m～1.5 m时，水生植物与微生物协同作用最强，TN去除率可达60%以上；HRT 7 d～10 d时TN去除率最优，超过10 d后提升不明显。
	生态塘有效水深宜为1.0 m～1.5 m，HRT宜为7 d～10 d。



综合验证结论：上述试验验证结果表明，标准设定的各项技术参数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能够满足不同区域、不同养殖品种的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需求，确保处理系统稳定达标。
3.2 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立足我国工厂化淡水养殖行业现状，所有技术要求均基于现有成熟技术与工程实践制定，未引入非常规、高成本技术手段，技术可行性与经济合理性均经充分论证：
技术可行性：标准推荐的工艺路线、设备材料及设计参数，均经过典型项目实践检验，适配工厂化养殖尾水高浓度、集中排放的特点，同时考虑南北方气候差异及各地地方排放标准差异，制定差异化设计方案，能够满足不同规模、不同区域养殖企业的实际需求，中小养殖企业无需新增专业技术团队即可落地实施。
经济合理性：通过标准化设计可减少设计失误与重复投入，预计降低项目建设成本10%~15%；优化工艺与设备选型后，尾水处理运行成本可降至0.8元 /m3~1.2 元/m3，较现有非标准化系统降低20%~30%；同时鼓励尾水回用，回用率提升至30%以上，可大幅减少新鲜水资源消耗，降低养殖企业用水成本。
3.3 预期效益
（1）经济效益
降低企业成本：标准化设计可降低尾水处理项目建设成本10%~15%，优化后的工艺与设备使运行成本降低20%~30%，以日处理500 m3尾水的项目为例，年可节约运行成本14.6 万元～21.9万元；尾水回用率提升至30%以上，大幅减少新鲜水资源消耗，降低养殖用水成本。
推动产业升级：标准实施将推动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设备制造、环保工程服务等上下游产业发展，预计提升国产尾水处理装备市场占有率15%以上，促进设备国产化与技术创新。
提升养殖效益：尾水处理系统的规范化建设可改善养殖水质，降低鱼类病害发生率，提高水产品合格率与优质品率，进一步提升养殖企业经济效益。
（2）社会效益
规范行业秩序：统一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设计标准，衔接各地地方排放标准，改变行业“各自为战”的设计乱象，引导企业从“被动治理”向“主动合规”转变，提升行业整体规范化水平。
促进技术融合与就业：推动环境工程、水产养殖、机械设计、智能化控制等多学科技术融合，提升行业科技含量；带动环保工程、设备制造、运维服务等领域就业增长，预计可创造直接就业岗位数千个。
助力乡村振兴：为中小工厂化养殖企业提供低成本、易操作的尾水处理解决方案，保障养殖主体稳定经营，促进水产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3）生态效益
削减污染物排放：标准实施后，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CODmn、TN、TP去除率可稳定在70%以上、60%以上和80%以上，按全国年尾水排放量18.25亿 m3 计算，每年可削减CODmn约1.28万吨、TN约1.10万吨、TP约0.17万吨，有效降低受纳水体富营养化风险。
节约水资源：尾水回用率提升至30%以上，每年可节约新鲜水资源5.48亿 m3以上，缓解工厂化养殖核心产区的水资源短缺压力。
改善区域生态环境：通过固废资源化利用、恶臭与噪声控制，减少工厂化养殖活动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推广无二次污染的处理工艺与设备，避免养殖尾水处理过程中的二次污染，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经全面检索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等国际标准体系，以及美国、欧洲、日本、挪威等发达国家相关标准，目前尚未发现与本标准等同或等效的国际标准及国外先进标准。
国外相关水产养殖标准多聚焦于养殖水质管控、单一品种养殖技术或水产品安全要求，如挪威《工厂化三文鱼养殖技术规范》仅针对三文鱼养殖设定水质与养殖密度要求，欧盟《水产养殖环境标准》侧重养殖场地的生态环境管控，均未针对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系统制定专项设计规范；国外水处理通用标准虽对工艺设计、设备选型有相关要求，但未考虑水产养殖尾水易生化、高氨氮、高悬浮物的特性，也未结合区域气候差异制定差异化设计方案。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借鉴了国际先进的环保理念与水资源循环利用思路，结合我国工厂化淡水养殖的产业规模、气候特点、地方排放标准差异等实际情况自主制定，针对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的特性优化了工艺设计参数，同时考虑南北方气候差异制定了冬季运行保障方案，部分核心技术参数如生物接触氧化池曝气强度、人工湿地填料配比等经过实测验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为自主制定，未以任何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为基础起草，未直接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原因如下：
无对应国际标准：目前国际上尚无针对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系统的专项设计标准，国外相关标准仅涉及水产养殖水质管控或通用水处理设计，与本标准的适用场景、技术范畴存在显著差异，无直接可引用、采用的国际标准。
产业实际情况差异：我国工厂化淡水养殖品种多（涵盖加州鲈、墨瑞鳕、南美白对虾等10余个主流品种）、区域分布广（南北方气候差异大、水资源条件不同）、养殖规模参差不齐（中小规模企业占比超70%），而国外工厂化水产养殖多聚焦于单一品种、规模化养殖，产业现状与我国差异显著，国外标准无法适配我国行业实际。
环保管控要求差异：我国构建了“国家顶层政策+地方专项标准”的水产养殖尾水管控体系，各地地方排放标准对尾水污染物限值要求差异较大，而国外多采用统一的水产养殖环境标准，无地方差异化的排放要求，直接采用国际标准无法满足我国各地的环保管控需求。
气候与地理条件差异：我国南北方气候差异显著，北方冬季低温会大幅降低微生物处理效率，南方高温高湿易引发藻类滋生、设备腐蚀，而国外工厂化水产养殖核心产区多为温带海洋性气候，气候条件相对温和，无需制定针对性的气候适配设计方案，国际标准缺乏相关技术内容。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合规借鉴了国际先进的生态养殖、尾水治理与资源化利用理念，确保标准的核心要求与国际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环境保护的主流方向保持一致，未与国际相关规范存在冲突。
六、与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要求，与国家及行业现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无矛盾冲突，且与现有规范形成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了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标准体系，具体衔接关系如下：
与环境保护类法律法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关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污染物达标排放、水资源循环利用的法定要求，明确尾水排放优先执行地方标准，确保设计与环保法规无缝衔接。
与渔业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契合《“十四五” 全国渔业发展规划》《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要求，与GB 11607《渔业水质标准》、SC/T 6040《水产品工厂化养殖装备安全卫生要求》、SC/T 9101《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等标准保持技术衔接，明确回用水质、设备安全、排放限值等要求。
与工程设计类标准：参考GB 50014《室外排水设计标准》、HJ 2005《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范》等通用工程设计标准的基本原则，结合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的特性优化调整设计参数，确保技术兼容性。
与设备材料类标准：衔接CJ/T 165《水处理用悬浮填料》、CJ/T 255《水处理用曝气器》、CJ/T 304《格栅除污机》等设备标准，以及GB/T 14976《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GB/T 17643《土工合成材料 聚乙烯土工膜》等材料标准，明确设备材料的选型要求，确保与现有标准协调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通过文献调研、实地走访、专题研讨会、专家论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科研机构、养殖企业、工程设计单位、设备制造商、行业管理部门等各方意见，对标准的核心框架、设计参数、工艺路线、区域适配要求等内容进行了充分讨论与论证。
编制组对收集的所有意见均进行了认真梳理、分析和研究，针对部分技术参数的取值范围、工艺路线的推荐方式等细节问题进行了沟通协调与微调，所有意见均已妥善处理。经全面研讨与科学论证，各相关方对标准的内容达成高度共识，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中推荐的工艺路线、设计参数、设备与材料选型要求等所有技术内容，均为行业通用技术，已在全国多个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工程案例中广泛应用，未涉及任何专利技术、专有技术或技术秘密。
编制过程中，起草工作组已对标准中的所有技术内容进行了全面的专利检索，确认无专利侵权风险。本标准的内容具有完全的开放性与可及性，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无偿使用，确保标准能够在行业内广泛推广与应用。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若后续出现相关专利主张，由相关权利人与标准使用单位自行协商解决。
九、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设施日期的建议
9.1 设施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实施后，从事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系统设计、建设、施工的单位应严格按照标准要求开展相关工作，确保设计方案科学合理、施工质量符合要求、处理系统稳定达标；新建、改建、扩建的工厂化淡水养殖项目，应将尾水处理系统纳入项目整体设计，做到 “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运”；现有工厂化淡水养殖企业应按本标准要求，结合项目所在地地方排放标准，对现有尾水处理系统进行评估与升级改造，确保尾水达标排放。
行业管理部门应将本标准作为工厂化淡水养殖项目审批、环保验收、日常监管的重要依据，强化对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科研机构与设备制造商应依据标准要求，开展尾水处理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与推广，提升行业技术水平。
9.2 组织措施
开展宣贯培训：标准发布后，由主编单位联合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每年组织1~2场全国性宣贯培训活动，覆盖山东、浙江、江苏等核心养殖产区，重点解读地方标准衔接条款与工厂化场景适配要点，培训对象包括工厂化养殖企业负责人、技术人员、环保监管人员及工程设计人员。
建立跟踪评估机制：成立标准实施跟踪评估小组，定期收集标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与反馈，重点关注地方标准更新后的适配性，每年开展一次实施效果评估，每3~5年根据产业发展与地方标准调整情况，启动标准修订工作。
强化示范引领：在核心产区选择10~15个典型工厂化项目作为标准实施示范基地，总结推广成熟经验与优秀案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9.3 技术措施
编制配套资料：编写《标准释义（聚焦地方标准衔接）》、《工厂化淡水养殖尾水处理系统设计指南》《典型案例集》等配套文件，为标准实施提供技术支撑；开发尾水处理系统设计参数计算工具，降低中小工厂化养殖企业设计难度。
搭建技术服务平台：组建由科研院校、工程设计单位、设备制造商组成的专家服务团队，为工厂化养殖企业提供免费咨询、方案优化等技术服务，重点帮扶中小企业，助力标准落地。
推动技术创新：鼓励科研单位与企业联合开展工厂化尾水处理新技术、新设备研发，重点攻关低能耗、低成本、智能化的处理技术，及时将成熟成果纳入标准修订内容。
9.4 实施日期与过渡期建议
实施日期建议：建议本标准经专家审查通过并正式发布后，自2027年1月1日起实施，预留充足的时间供行业开展宣贯培训、企业进行技术准备与改造升级，确保标准平稳落地、有效实施。
过渡期建议：考虑到部分现有工厂化淡水养殖企业的尾水处理系统尚未达到本标准要求，建议自标准实施之日起设置1年的过渡期（即2027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过渡期间，现有企业应按本标准要求开展尾水处理系统评估，制定改造升级计划并逐步实施；新建、改建、扩建的工厂化淡水养殖项目，应严格执行本标准要求，无过渡期。对中小规模养殖企业，可在过渡期内给予技术支持，鼓励通过集中处理、第三方运维等方式降低改造难度与成本。
十、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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